工會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行政院修正全文三十一條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內政部臺內勞字第六四二六八七號令修正全文四十條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日台九十勞資一字第○○四八○一四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第三十三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工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工會之指導、監督，應各就其主管業務，會同或副知工會主管機關為之。

第二章　

設　　立

第三條

工會名稱應定為某某直轄市、某某縣(市)某某產業、職業工會或某某廠(場)產業工會、某某縣(市)總工會、某某省(市)總工會、某某省(市)某某產業、職業工會聯合會、中華民國某某工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第四條

工會組織區域，跨越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域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主管。

第五條

本法第六條、第八條所稱同一區域，係指直轄市及縣(市)行政區域。同一區域內同一廠場之產業工人，如未單獨組織工會，得與同一區域內同一產業之工人合併組織。

第六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之產業工人及職業工人，係指同一廠場或同一交通運輸公用事業內，各部分不同職業之工人，在合理工作程序上，共同完成生產品或勞務之集體工作之工人及同一職業同一技術之工人。

第七條

凡以同一廠場為組織區域之產業工會會員，得不加入同一區域內同一業類之產業工會。

第八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之發起人，包括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具有工會會員資格之被僱人員。

第九條

工會籌備會成立後，應於三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必要時得函准主管機關延長之；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第三章　

會　　員

第十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係指在業務上或行政上之廠長、副廠長、人事主管人員、考工課(股)長等主管人員，被僱人員包括職員及工役。

第十一條

工會會員之除名，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第十二條

凡具有勞、資兩種資格，同時參加勞、資兩種團體者，不得當選為工會代表及理事、監事。

第十三條

工人拒絕加入工會時，經勸告、警告，仍不接受者，得由工會依章程規定或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一定期間內之停業。被停業人於接受加入工會後，得隨時復業。

第四章　

職　　員

第十四條

凡以員工混合組織之產業工會，其當選理事、監事之比例，工人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十五條

工會理事、監事連任人數，職員、工人各不得超過原任理事、監事三分之二。

第十六條

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任期三年，應自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之日起計算。理事、監事任期三年。應自理事、監事就職之日起計算，其就職日期，至遲不得超過選出後十日。

第十七條

當選之理事、監事，自接到工會通知後應予就任。其因故不能如期就任時，應於十日內以書面聲明之，如不為書面聲明者，應作放棄當選論。由候補理事、監事遞補。

第十八條

工會不設理事長者，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公，處理一般日常事務，重要事務仍應由常務理事會處理，對外行文，須由常務理事共同簽署。

第十九條

候補理事、監事，遞補理事、監事時，其任期以補足原任理事、監事之任期為限。

第二十條

工會理事、監事缺額過多，遞補後仍不足法定人數時，應就缺額部分予以補選，其任期以補足原任理事、監事之任期為限。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一條

工會理事會、監事會應分別舉行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候補理事、監事均得列席。

第二十二條

工會理事長或常務監事，無故不召開理事會，監事會超過兩個會次者，視為辭職，另行改選。

第二十三條

工會理、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缺席，除公假外，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請假，無故連續缺席兩個會次者，視為辭職，由候補理事、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第二十四條

工會舉行會員代表大會，其依法選出之會員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各該工會或各該本業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惟須提經各該工會之同意，每一代表以代表一人為限。

第六章　

經　　費

第二十五條

上級工會，對所屬下級工會徵收經常會費，得照下級工會收入每月徵收百分十至十五；但其下級工會如同時加入兩個以上上級工會者，按照比例減少徵收。

第二十六條

縣(市)以上總工會，對所屬會員工會欠繳會費處分，得於各該總工會章程內規定之。

第二十七條

各業產業、職業工會會員，如同時加入兩個工會者，其繳納各該工會之經常會費，得按各該工會原定應繳納數目，各核減二分之一。

第二十八條

工會對失業會員，應酌量減免其經常會費。

第二十九條

工會會員如不依法繳納會費，應由工會限期繳納，逾期仍不繳納者，得予以警告、罰款、停權等處分。

第七章　

監　　督

第三十條

產業工會不得組織與該產業同性質之生產合作社。

第三十一條

工會為勞、資間糾紛事件之調處，以未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聲請或交付調解者為限。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所稱有關工會理事、監事之罷免，須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向理事會或監事會提出申請罷免案，詳列罷免理由，並具正、副兩本。理事會或監事會，應即將該項副本通知被罷免人，於送達後一週內提出答辯書，一併交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得予以罷免之，遺缺由候補理事、監事遞補，以補足原任理事、監事之任期為限。

第八章　

聯合組織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四十八條所稱之半數，係指同一省區內具有成立縣(市)總工會條件之縣(市)之半數。

第三十四條

凡以廠場為區域組織之產業工會，均應加入當地縣(市)總工會，省(市)工會聯合會，均應加入省(市)總工會。

第三十五條

跨越縣(市)之工會，得直接加入省總工會。跨越省(市)之工會，如無該業工會全國聯合會組織者，得直接加入全國總工會。

第三十六條

各縣(市)各業工人，因不足法定人數，不克單獨組織工會時，得聯合其他同一情形之各業工人，組織該地區各業工人聯合會；其組織辦法另定之。

第九章　

基層組織

第三十七條

工會支部小組，為工會基層組織，每月舉行小組會議一次，討論會務改進事項，提供理事會採擇施行，該項會議應利用工餘時間舉行，如必須於工作時間內舉行者，其所屬會員因出席會議，得請公假。

第十章　

附　　則

第三十八條

工會之合併或分立，其進行程序，應參照本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成立之工會，在本法施行後，應於其理事、監事任期屆滿時，依本法改組之，其理事、監事之任期，應重新計算，改組前之任期，不予併計。

第四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